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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公司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促进公

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鉴于公司拟实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按照相关要求，公司现就最近五年是否

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相应的整改情况说明如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以及整改情况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2023 年 1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远东智慧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上证公监函〔2023〕0009 号），公

司未及时披露其子公司失控相关事项，影响投资者的合理预期。

2023 年 11 月 24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远东智慧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上证公监函〔2023〕0245 号），公

司在上证 e互动发布经营合作信息涉及华为，相关信息不准确、不完整、风险提示

不充分，可能对投资者产生误导。



（三）整改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圣达电

气有限公司重新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议案》，公司认为对圣达电气不再纳入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的情形已经消除且恢复控制，圣达电气重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以收到监管警示为契机，按照监管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持续开

展相关改进工作，加强内部控制和信息披露管理，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信

息披露质量，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持续经营发展。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

监管措施的情况。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2 日


